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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为做好我镇耕地总量“进出平衡”工作，以及贯彻落实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耕地总量管控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函[2022]1097号）与《东莞市自然资源要素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工作要求，按照镇委镇政府关于“还清历史欠账，实现全镇2025年耕地总量不减少并略有盈余”部署安排，本着相互支持原则，以解决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2025年耕地总量缺口问题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转让内容

甲方同意转让新增恢复耕地指标XX亩给乙方，用于解决耕地总量平衡问题，新增耕地位于大朗镇XX村XX（土名）（具体位置详见合同附图）。

新增恢复耕地指标转让费为XX元/亩，合共人民币XX元。
本协议签定后，待相关部门审核同意交易后10个工作日内，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人民币XX元。（账户名：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，账号：        ，开户行：        ）。

双方权利和责任

1、甲方保证交易指标的地块是指通过实施土地开发、复垦等措施新增的，经镇农林水务局和自然资源分局验收合格，并报镇政府备案确认，可用于耕地总量“进出平衡”的指标。

2、甲方对其提供交易的恢复耕地指标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因出让的恢复耕地指标不真实、不合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
3、恢复耕地指标出让后，由甲方负责对出让指标的地块进行管理和维护。因管护不当造成“非农化”、“非粮化”等不良后果，由甲方负责。

4、耕地指标交易后，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、耕地保护责任不变。
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经协商仍未达成一致的，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对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应充分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同具法律效力。

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合同，双方签章立即生效。因部门审核不通过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本合同自动解除。

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自然资源分局一份、镇农林水务局（农资）一份、镇招投标服务所一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
法定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   月   日 

乙方（盖章）：大朗镇XX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
法定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   月   日 

附图：

	交易指标地块位置示意图
	粘贴处：
备注：示意图应委托具资质的测绘公司制作，图上应标注清楚交易地块红线范围、面积和坐标，坐标需采用国家大地2000坐标系，可以叠加卫星航拍图块。





